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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大转型”（the great 

thransformation）。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碎片化”已成为当前社会

结构转型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利益主体与价值观念的多元

化。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中国梦”的提出，承载着一种用心理力

量——“同心”——来凝聚社会的设想。承认多元，但同时也坚持一

体，或者说，透过包容和协商、合作和共享的机制，将“多元”有机地

凝聚成“一体”，并建构一种能够提供强有力支撑的社会共识，也就成

为当前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积极进取的社会心态的应有之义。从社会心

理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凝聚力”与“社会共识”为“同心”的两个不

同面相。本文试图探讨其中所涉及到的社会心理机制。

社会凝聚的社会心理机制：关系化、类别化与镶嵌化

社会凝聚力在社会心理上表现为社会成员具有“我们感”。“我们

感”从何而来？有多少种途径？“我们感”会带给人们什么样的体验？

对个体的社会行为有何影响？“我们”与“我”，“我们”与“他们”

之间的关系对群体或组织发展，以及社会共识建构的影响怎样？这些都

是社会心理学学科群体过程研究领域中有关群体、群己关系、群际关

在多元一体中寻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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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重要问题；是一个个体与群体之间

基于什么样的文化心理或社会动力，藉由

什么样的社会心理机制，建立怎样的心理

联系，最后获得什么性质的“我们概念”

及“我们感”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

“我”为何以及如何与“他”及“他们”

融入到同一心理边界之内，进而成为“我

们”的问题。总的来看，“我们”概念赖

以建构的社会心理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种：

关系化。“关系化”过程是中国传统

社会所特有的，个体通过以亲属关系制度

为蓝本、以“尊尊亲亲”为相处原则的交

往而形成“自己人”感的过程。这一过程

或是在先赋性亲属关系体系中按照“差序

格局”保持或中断关系，或是在非亲属关

系中，透过交往而建立拟亲属关系，将他

人包容进入自我的心理边界之内，从而使

“我”与“我们”透过“自己人”概念相

互沟通和包容。达到“小我”与“大我”

在一些情景下的浑然一体。相反的过程是

将他人排斥在自我的边界之外，而使“自

己人”与“外人”区分开来。

关系化过程包含着浓重的伦理道德色

彩，在传统社会中，它在资源分配、家庭

及亲属关系维护和保持伦理秩序上有着重

要的功能。但是，“关系化”的“我们”

（即“自己人”）概念的几个特点，不

能适应现代契约社会中“我们”概念的内

涵。首先，包含在自我边界内的自己人，

是被安置于上下尊卑的格局之中的，与个

体自我的关系不是平等或同质的。因而，

个体之间的关系必然远近亲疏各不相同。

其次，“自己人”边界中包含哪些人，

依赖个体自我的选择。少则只有自己一

个，多则包括家人、邻居、朋友、同族、

同乡、同事，再多包括国人甚至全人类。

尽管个体有可能通过修身的引领，从齐家

治国，到平天下，完成从“小我”到“大

我”的升华①，但是，一旦社会文化情境发

生变化或者个体道德修养欠缺，那么，个

体的自己人范围就会很小，无法保证与他

人合作共事。其三，包含在自己人边界内

部的人，并不是以与个体形成共同感情、

共识或共同利益为必要条件，而是被动地

“被包含”。因此，“自己人”并不以共

识为基础。这样的“我们”概念，主要是

在责任、信任和亲密情感上与“外人”

（即“他们”）相区别，其主要功能并不

在形成共有的一体感上。

类 别 化 。 社 会 认 同 理 论 （ s o c i a l 

identity theory）关于群己关系和群际关系

的研究发现，当一个个体将自我与一个类

别建立心理联系之后，就会形成对该类别

的认同（identification），并因此形成与该

类别以外的人或其他类别形成积极的特异

性（distinctiveness），并形成“我们”概

念。个体所认同的类别被称为“内群体”

（in-group），而其他类别被称为“外群

体”（out-group）。这一个体与类别建立

联系的心理过程被称为“自我归类过程”

（self categorization）。这种通过自我归

类而形成的身份认同过程一般会带来两种

心理效应：其一，成员身份的原型化。当

个体经过自我类别化，建立了与群体的心

理联系之后，往往以为自己具备内群体成

员的典型特征，认为其他内群体成员也与

自己一样，具有典型的内群体成员特征。

在很多场合，人们倾向认为自己是内群体

的代表。这被称作“自我刻板印象化”

（self stereotyping）。因此，原型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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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应，可以提高主人翁感。其二，内群

体偏好（即“喜欢我们自己”效应）和

群体自尊的提高。形成“我们感”以后，

就会很盲目地喜欢内群体成员。其逻辑是

“是我们的人，就是可爱的人”。群体成

员往往看不到本群体成员身上的缺点、错

误，即便看到了也尽可能为其辩解，进行

外部归因，形成为本群体服务的归因偏误

（group-serving attribution bias）。相反，

对外群体也会形成归因偏误，在对立的情

况下，经常会对外群体的缺点、失败进行

内部归因。

从上述社会心理机制及其效应来看，

这样的“我们”概念，主要是基于一些

外显共享特征的有无而与“他们”形成

区隔，其功能主要在于通过获得“一体

感”，来满足与人共合、提升自尊等社会

性需要，而共识作为一种“副产品”，则

多与对“一体感”的有意或无意的追求相

联系，“群体思维”（group thinking）、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等现

象的存在即能佐证这一点。同时也不难看

出，在这一社会心理机制下形成的共识往

往具有“我群中心主义”色彩，它在一定

程度上为诸如歧视、偏见、污名等群际非

对称性互动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关系化”是传统“差序格

局”的核心表征，那么，“类别化”则可

谓是现代“团体格局”的核心表征。随着

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熟人社会”正在

向“生人社会”转换，中国社会也因此而

发展成为“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两

相混杂的社会。这一社会变迁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关系化”与“类别化”两种机

制并非彼此孤立、互无关联，而是依随情

景的变化而动态地发生着相互缠绕、竞争

与协商②。“我们”概念的流变性，充分彰

显出中国人自我的高度弹性、自主的应变

力。由于受到种种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特

别是以“爱有差等”、“推己及人”为

主旨的儒家伦理思想）的制约与影响，

中国人在选择群己联结机制时，更为倚重

于“关系化”。这一路径依赖在“我们”

概念建构中具体表现为，“关系化”在与

“类别化”的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中具

有压倒性的优势，诸如职场“站队”、为

官者编织“关系网”（如以“同学”、

“同事”、“校友”等名义拉关系）等现

象即为注脚。

综上可见，“关系化”机制以“尊尊亲

亲”（上下尊卑、远近亲疏）为框架，具

有“自我主义”色彩，容易使人形成诸如

“上尊下卑”、“亲疏有别”等有关权力关系

格局的感受和思维定势 ；“类别化”机制以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框架，具有“我

群中心主义”色彩，容易使人在对“内群”

与“外群”的社会认知中，形成上下、主从、

尊卑、大小、贵贱、先后、官民、强弱等

二元对立的刻板格局，进而导致群际不平

等的生产与再生产，在社会结构转型中促

生严重的极化现象。而“关系化”与“类

别化”两种机制的互动缠绕，则可能发展

出“圈子”、“老乡”、“战友”、“校友”这

类关系被类别化、类别被关系化的群己关

系形式，容易在社会转型中导致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高度集聚

的圈层结构的产生，进而为利益集团的滋

生提供土壤。

从以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为重要特征

的社会结构转型来看，越来越多的社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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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要求既能保持个人独特性，不在同质

性群体中消弭个性，维护个人正当利益，

不至于因参与公共事务而牺牲私利，又能

与他人凝聚成为有力量、能合作的社会整

体，这就催生出一种可称之为“多元一

体”的理念。“多元一体”是费孝通先生

于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

的主要概念。“多元一体”即“各具个性

的多元统一体”之意，源于中国传统中庸

之道中“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以及对

中华多民族长期交往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在此所谓“多元”之“元”，即是指有着

不同能力结构、价值取向与利益欲求的独

立主体。作为一个单元，可以是一个人，

也可以是一类人，还可以是一个组织；所

谓“一体”，即是指这些独立个体或单元

能够融入其中，并籍以获得相应成员资格

的群体或整体。这样的关系模式，不仅是

中华民族历史上积淀下来融合经验的现实

图景，也是群己之间最符合平等原则的理

想关系模式。它并不要求各社会主体放弃

原有的主体性，相反却是在尊重其既有主

体性的基础上实现的互补式的合作，是费

孝通先生所称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的状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

来看，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我们”概念

更具开放性、主体性和社会合作性，可称

之为镶嵌化的“我们”概念。　

镶嵌化。所谓“镶嵌化”，是指在

同一组织结构中每个成员的功能是无可替

代的，既不是因同质而形成的类别群体，

也不是其中一个成员以自己为核心对其他

成员的包容，通过“关系化”来凝聚的群

体，而是由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各自为实

现共同目标提供必要的、独特的贡献而结

成的共同体。所有的成员对这个共同体来

说都是独一无二的、缺一不可的。因而，

所有成员都必然相互依赖，有机结合。当

所有成员无论贡献大小，都不可或缺时，

成员的平等性才可能得到保证。这样的

“我们”构成机制其结果就是一种“和而

不同”、“多元一体”的状态。就像拼图

中的每一块图板和整幅图画的关系：缺少

任何一块，就不能完成整幅图画。习近平

同志有关“中国梦”的核心阐释——“共

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中国梦归根

到底是人民的梦”，就充分肯定了每个个

体对于社会整体的贡献和价值。

不难看出，这样的“我们”概念超

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群体或组织边界，承载

了更多的“公共性”。相比于基于“类别

化”、“关系化”机制建构的“我们”概

念，其最大优势在于，能够以一种民主平

等的方式，以一种较为扁平化的组织形

式，将多元主体有机地凝聚为一体。由此

营造的多元一体关系，能够兼顾各方利益

与欲求，真正实现多方共赢，具有可持续

性与可推广性。

关系化、类别化与镶嵌化之间的关

系可以这样来理解：一方面，不同的类别

可以镶嵌在一起，不同的关系网络也可以

镶嵌在一起。类别的镶嵌容易理解，例如

工、农、商、学、兵构成一个社会整体。

但是，关系的镶嵌就有些费解。事实上，

关系化是一种特殊的镶嵌化，即根据亲

属关系制度规定的差序格局来进行镶嵌。

以自己为中心，尊者为上，亲者为近。这

个有上下关系和远近关系构成的关系镶

嵌，导致了关系整体格局的稳定性。关系

的镶嵌，出现了特有的秩序感，替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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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概念，也将个人、家庭、亲属、

邻里、乡亲、朋友、国人都各居其位的连

接起来。另一方面，在关系化的过程中，

“自己人”成为圈层边界的心理事实和表

征，而亲属制度则成为社会事实和表征。

它区分了圈层内外，将外群体置于整个格

局之下，并且每一类的外群体都与自我有

着一个相对的心理距离。这样层层相套的

同心圆结构，在内外作用力的推拉缩进过

程中，外群体始终是环绕着内群体的，而

内群体始终是环绕着自我的。外群体不是

一个简单的有别于自身群体A的B，而是

非A，它会被个体定位于非A中某一个距

离上。因而这种对偶关系不是类属性的差

别，而是在格局背景下定格的。类别化则

建立于类属性之上，强调成员资格来源的

一致性，例如，社员、党员、学生、教

师、公民等。

从现实社会生活来看，“我们感”的来

源，亦即“我们”概念建构机制或社会主

体凝聚机制，应该是多重的 ：既有“类别

化”、“关系化”，也有“镶嵌化”，它们各

自在不同的情景和条件下凸显出来。但是，

在讨论社会共识建构的问题上，“镶嵌化”

应该成为主要的社会心理凝聚机制，因为

正如上文所述，唯有这一机制所建构的“我

们”概念，才有助于在“碎片化”和两极

化的社会背景下，协调错综复杂的利益关

系，调动与发挥各社会主体的主体性，以

共同的愿景将它们凝聚为一体。

去上下结构的社会建构：群际关系

的扁平化设计

由上述分析可见，“镶嵌化”是社

会凝聚力形成的重要社会心理机制，那

么，人们为什么能够选择多元一体这一路

径呢？这里涉及到“镶嵌化”所需要的一

个前提条件，即对社会目标以及各社会主

体彼此之间的互动关联形成共识。而在权

力距离大、强调上尊下卑的“上下结构”

的社会中，共识的建构就必然意味着要对

群际关系的结构进行重构，也就是说，要

重新考虑每一块“图板”要以与其它“图

板”以怎样的关系来镶嵌成“画”。

就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而言，费孝通

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无疑是最为简洁

和本质性的概括③。所谓“差序格局”就是

指社会结构的构成规则是“上尊下卑”、

“远疏近亲”，从己身向外渐推，形成亲

疏秩序；从己身向上渐推，形成遵从秩

序，从己身向下渐推，形成要求下位遵从

秩序。如此与伦理规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社会结构反映在社会认知上，就会形成很

强的、富于儒家关系主义倾向的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在这一具身认知

中，“上”“下”就带有主从、尊卑、大

小、贵贱、先后、官民、强弱的社会心理

意涵④。这样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潜移默化

存在着的结构性认知，不仅会导致人们之

间的隔膜甚至仇恨，而且会使人们以对应

角色来期望对方。举例来说，所谓“上”

会要求“下”一切服从，听命感恩即可；

“下”则会依赖“上”的全面安排和照

应，否则就心生不满和失望；位于权力中

心的就会要求处于边缘的服从或者拥戴，

多数人群体就会对少数群体形成支配和控

制倾向等。由此可见，在传统社会结构下

所形成的社会共识，无助于培育现代社会

合作所需要的公共参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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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认识传统的具身认知对现今社

会共识建构影响的同时，还应看到这种认

知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结构。中国现阶段的

总体社会结构并非是人们通常以为的“金

字塔形”或“洋葱头型”结构，而是层级

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两极分化较为严

重、形似倒“丁”字型的上下结构。这样

一种上下结构主要源生于社会分配不公，

而非伦理规范的制约。当前普遍存在的

“弱势心态”、“仇官心态”、“仇富心

态”，与这种社会结构不无关系。

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上下结构基于伦理

规范，那么，现阶段中国社会所呈现的上

下结构则可谓基于社会资源与机会分配的

现实。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对以各

社会主体独立、平等、协同为要旨的“镶

嵌化”机制的形成构成了障碍。因此，如

果要基于“镶嵌化”机制，以社会共识作

为社会动员的力量，就必须建构去上下结

构的群际关系，而不是上下对应的主从

式的群际关系。这就要求逐步重塑社会结

构，使之渐趋扁平化，以此减少阶层之间

的差距，确保社会有向上流动的管道，促

进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当然，社会结构

扁平化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并不是

仅凭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之力就能够做到

的，它离不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

多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

进一步说，“镶嵌化”在“关系化”

的影响下，也可能出现核心和边缘、主角

和配角、重点和非重点、多数与少数等问

题，从而消解每一社会主体的主体性。因

而，“镶嵌化”必须在确保各社会主体

的独立性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这里

所谓的“独立性”是指可自主进退，且在

资格上与其他社会主体平等。那么，多元

而独立的社会主体何以愿意镶嵌在一起，

为共同的愿景而努力呢？社会心理学家

发现，沟通、协商，以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s）为载体和切入点，建构社

会共识是其必要条件。

形成社会共识：沟通与协商

通常来说，社会共识因社会凝聚而生，

反过来又促进社会凝聚。所谓“社会共识”

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事物及其相互关系

的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看法”。从现实生活来

看，社会共识实为经由归属于不同群体的

社会成员，集体性地协商建构出来的产物，

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Sherif, M）的“游

动光点”实验以及哈丁（Hardin, C. D）与

希金斯（Higgins, E. T）的“言即信”（the 

saying-is-believing effect）效应实验，都从

侧面佐证了这一点。

进一步说，社会共识是社会文化的主

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具体体现，只

有当彼此之间共享有一定的观念、意象与

知识，即有特定客体（尤其是那些承载着

身份认同的客体）的社会表征，一群人才

能成其为社会群体，否则只能算是乌合之

众。例如，高校教师或多或少地共享有关

高等教育的职能与功能的社会表征；政府

工作成员不同程度地共享有关国家、政府

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社会表征；企业经

营者多寡不一地共享有关政府、企业与社

会三者之间关系的社会表征。这些具有核

心意义的社会表征，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

种“库存知识”，既是社会互动过程的对

象，又是社会互动过程的结果。它们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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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社会世界中的生存

与发展进行定向，另一方面为人际或群际

沟通提供符号资源。从这一意义上来讲，

个体或群体作为社会主体，之所以愿意镶

嵌在一起，为共同的愿景而努力，在很大

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彼此之间在特定的社会

表征上呈现出显著的耦合性或相互依赖

性，进而为其基于“镶嵌化”机制，构建

起平等型、扁平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

了共识基础。例如，“政府搭台，校企合

作”模式，即是一种典型实例。

当然，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莫

斯科维奇（Moscovici, S）所指出的那样，

“它们（社会表征）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

的生活，彼此之间相互沟通、合并、吸引

与排斥，当旧表征消逝时，新表征也随之

被创生出来，由人们所共享并由传统来强

化，它构成了惟一的社会实体。当其起源

越是为人们所遗忘，其约定俗成的本质越

是被忽略，它就变得越来越稳固。表征总

是逐渐地被实体化”，⑤相关社会主体在

特定社会表征上未必相互耦合，赖以构建

多元一体格局的共识基础自然不会自动呈

现出来。这意味着在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沟通与协商。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沟通是一个双方都要负责

的具有社会性的过程，其中存在着反复进

行的相互觉察、相互印证、相互调整等复

杂信息交流活动，而不是一方负责发送，

另一方负责接收的单向活动。⑥就社会共识

建构而言，这其中不仅涉及到政府与群体

之间、群际之间的双向沟通，还涉及到群

体内成员之间的双方沟通。

在推动构建多元一体格局的具体沟通

实践中，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增强服务

意识，基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

的需要，研究相关社会主体对特定客体的

社会表征，从中发掘可资为社会共识建构

提供支持的社会心理资源；同时通过牵头

组织相关社会主体进行沟通、协商，引导

其重构所持对社会共识建构成阻碍的社会

表征，并建立健全多元参与、合作共赢机

制。除此之外，还应积极顺应“个体的崛

起”这一不容忽视的客观趋势，有针对性

地做好相关工作，从而为达成富有建设性

的社会共识，优化社会环境，培育积极健

康的社会心态。毕竟社会表征作为社会共

识的载体，其形成与发展是根植于特定社

会脉络之中的。

“个体的崛起”本身也带动了公民社

会的崛起，各社会主体均是以公民身份参

与社会管理与社会共识建构的。为有效地

应对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客观趋势，应

积极提倡和贯彻“多元一体”理念，即以

推动社会结构扁平化转型为要务，以“镶

嵌化”机制为引导，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去

上下结构却不失“同心”的社会共识。

在社会管理方面， 要 发 展 各 类 社 会

组织，真正建设有社会性、民间性的社

会；增加社会身份的多样化和丰富性，

使各类社会组织的成员学习、实践公共

参与和协商合作；依法保障公民合法权利

与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反之，假如

一味进行“刚性维稳”，只能会不断加剧

不同类别化“我们”之间的冲突对立，使

得“官”强“民”弱的上下结构刚性化，

进而导致民众对“官”、“公”、“上”

的污名化。“越维稳越不稳”怪圈现象以

及“暴力城管”现象的存在，即是典型实

例。多元一体的社会共识建构最终也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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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沦为空谈。

当然，也不能忽视对公民意识的培

育和责任履行状况的监管。从“潍坊地下

排污”、“黄浦江浮猪”、“山西苯胺泄

露”等事件来看，政府与社会对公民责任

履行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基于这一点，

民众作为最终的受害对象，无论如何都

不可能与政府建构起任何一种“我们”概

念，其所持的更多是一种“官／民”二元

分立的认知框架，很难形成一种上下“同

心”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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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earch of "Us" in the Context of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A Socio-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Consensus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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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lfillment of the "Chinese Dream" requires all the people to "work with one min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interested 
parties, "working with one mind" mainly refers to bringing the "diversification" into "an organic whole". 
"Social cohesion" and "social consensus" are two different aspects of "working with one mind".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socio-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pinning social cohesion: "guanxilization", 
"categorization" and "tessellation", and "tessellation" is most suitable for constructing a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tessellation" depends on 
the flatten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social consensus urgently needs to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groups as well as communications among and within thes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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